	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南區勞動檢查所人民申請閱卷登記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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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閱卷案由
	閱卷地點
	閱卷開始時間
	閱卷結束時間
	備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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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：閱卷申請人閱卷，應於二小時內完成，不得故意遲延閱卷之進行，違反者，本所業務人員得終止閱卷。必要時得同意予以延長，

延長時間不得逾二小時。

